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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14点30分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长寿路6号杭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 

召集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会议注意事项 

三、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四、审议各项议案 

（一）关于选举产生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产生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

监事的议案 

五、统计出席会议股东的人数、代表股份数 

六、对议案投票表决并统计表决结果 

七、宣布议案表决结果 

八、股东发言 

九、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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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须知。 

1、股东（或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2、股东（或代理人）发言环节总时间控制在30分钟之内。股东（或代理人）

发言或提问应简明扼要，每人不超过3分钟。 

3、股东（或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的发言。在进行会议表决时，股东（或代理人）不进行发言。股东（或代理人）

违反上述规定的发言，大会主持人可拒绝或制止。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或

代理人）身份的人员发言和质询。 

4、本次会议同时为A股股东设置了现场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进行表决，并

在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明确载明了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时间和表决程序。A股股

东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5、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记名方式投票逐项进行表决。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将

与网络表决结果合计形成最终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告。 

6、根据本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参

加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7、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

真填写。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8、在现场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或代理人）不发给表决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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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9、本次会议未接到临时提案，会议将对已公告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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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一 

 

关于选举产生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本行章程规定，经有关股东和董事会推荐，本行第六届董事会

由 19名董事组成，本次换届时暂产生 16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 4名，股东董事

6名，独立董事 6名，组成情况如下： 

执行董事（4名） 

沈仁康、张荣森、马红、陈海强。 

股东董事（6名） 

侯兴钏、任志祥、高勤红、胡天高、朱玮明、庄粤珉。 

独立董事（6名） 

郑金都、周志方、王国才、汪炜、许永斌、关品方。 

根据监管部门和本行的有关规定，第五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九次会

议对上述董事人选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初审，认为上述董事人选具备担任本行董事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第五届董事

会 2021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经审议同意提名上述人选为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应

结束。尚未取得任职资格的新任董事,在监管部门核准其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职。

在新任独立董事获得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前，原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职。 

本项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须以普

通决议方式经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请各股东审议。 

附件：浙商银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2021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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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商银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一、执行董事候选人 

沈仁康先生，1963年 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沈先生曾任浙江省青田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委副

书记、代县长、县长；浙江省丽水市副市长，副市长、丽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

工委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丽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市委常委、

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沈仁康先生持有本公司 A股股票 70,000股，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荣森先生，1968年 10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兼北京分

行党委书记。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张先生曾任广发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行

长、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江苏银行北京分行筹建负责人、党

委书记、行长，江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执行董事；浙商银行党委委员兼北

京分行行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张荣森先生持有本公司 A股股票 438,000股，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红女士，1972年 4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任。硕士学

位。马女士曾任青岛警备区后勤部卫生科副科长；浙江陆军预备役步兵师后勤部

卫生科副科长、科长；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调研员；浙江省委组织部公

务员管理处副调研员、副处长、调研员、处长；浙江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一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马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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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强先生，1974年 10月出生，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兼杭州分行

党委书记。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陈先生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主任

科员；招商银行宁波北仑分理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宁波北仑支行行长、宁波

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副行长；浙商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浙商银

行行长助理兼杭州分行行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陈海强先生持有本公司 A股股票 257,000股，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股东董事候选人 

侯兴钏先生，1976年 7月出生。硕士学位，经济师。侯先生曾任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信息中心干部、计划财务处副主任科员、计划财务处主任科员；金华市

地方税务局江北分局副局长（挂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办公室主任科员、计划

财务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挂职）；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事业单位管理六级；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现任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侯兴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志祥先生，1969年 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博士研究生、高

级经济师。任先生曾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高级主管；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

理与法律部主任经济师、副主任、主任。现任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任志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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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勤红女士，1963年 7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研究生、高级经

济师。高女士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会计、信贷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

分行会计、信贷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信贷科科长、科

级稽核员与武林支行副行长；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财务顾问。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高勤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天高先生，1965年 9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EMBA、高级经济

师。胡先生曾任中国银行东阳支行副行长。现任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资

深副总裁；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英洛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南华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胡天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玮明先生，1969年 3月出生，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硕士研究生。朱

先生曾任嘉兴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主任、主任；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

海洋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主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发展部副主任、金融与资产管理部副主任、主任、金融事务部主任。现任

浙江海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海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浙江浙港商贸有限公司、宁波航运交易所有限公司、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朱玮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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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粤珉先生，1971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庄先生曾任华夏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营业部业务主管；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南

方证券有限公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南业务总

部总经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复星国际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庄粤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 

郑金都先生，1964年 7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硕士研究生、

一级律师资格。郑先生曾任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法律系讲师，浙江国强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申昊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浙江省律师

协会第十届理事会会长；浙江省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杭州市三门商会会

长；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墙煌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郑金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志方先生，1956年 1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大学、高级

经济师。周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江山支行副股长；中国工商银行江山支行副股

长；中国工商银行衢州分行营业部主任、储蓄部主任、副行长、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党组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江西

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广东省

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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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内部审计局上海分局局长；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资深专家（正行级），

期间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第三巡视组组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周志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国才先生，1956年 11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大学、高级

经济师。王先生曾任中国工商银行玉环支行副行长、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温岭支

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台州分行副行长、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专家。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王国才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汪炜先生，1967年 8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博士研究生、

教授。汪先生长期并至今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浙江省金融研究院院长；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浙江玉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新安江千岛湖流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万向信托股份公司和杭州云庭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杭州港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汪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永斌先生，1962年 1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许

先生长期并至今在浙江工商大学任教；曾任杭州商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教

授，系副主任；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院长；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浙

江省审计学会副会长；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中国会计

学会理事、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商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浙商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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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许永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关品方先生，1951年 2月出生。博士、澳洲注册会计师。关先生曾任花旗

银行香港区航舶部副总裁；联合技术公司亚太区电梯部副总裁；兴科融资集团董

事总经理；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教授；香港大学浙江科学

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现任香港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浙江杭州青山湖科技

城智库首席顾问；珠海创科引联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桥悦（上海）物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副主席；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董事兼教育培训委员会主席。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关品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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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二 
 

关于选举产生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和本行章程规定，经有关股东和监事会推荐，本行第六届监事会

由 12名监事组成，本次换届暂产生 10名监事。其中，股东监事 1名，职工监事

5名，外部监事 4名。 

股东监事候选人 1名：潘建华。 

外部监事候选人 4名：程惠芳、张范全、宋清华、陈三联。 

根据监管部门和本行的有关规定，第五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上

述监事人选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初审，认为上述监事人选具备担任本行监事所需要

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审议同意提名上述人选

为本行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第六届监

事会选举产生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相应结束。 

5名职工监事已由本行 2021年 6月 16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

工监事任期与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的任期相同。 

本项议案已经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以普通决议方式

经 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请各股东审议。 

附件: 浙商银行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2021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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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商银行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基本情况 

 

一、股东监事候选人 

潘建华先生，1966年 5月生，大学学历。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潘先生曾任绍兴市绍兴县陶里中学、齐贤镇中学教师，绍兴县大和中学校团支部

书记、齐贤区化学教研大组长，绍兴县马鞍镇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绍兴县马

鞍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安昌镇中学、齐贤镇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绍兴县安

昌镇教管办主任、教育党总支书记，绍兴市绍兴县平水镇副城建管委办公室副主

任，绍兴市绍兴县平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绍兴市绍兴县安昌镇党委副书记；

绍兴市柯桥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绍兴市柯桥区会展业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柯桥区会展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党工委委员。现

任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潘建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外部监事候选人 

程惠芳女士，1953年 9月生，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程女士曾任浙江化工学院及浙江工学院（现浙江工业大学）

讲师、副教授，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常务副院长、院长。现任

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金融工程学会理事长，兼任中国轻纺

城集团独立董事、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优医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程惠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范全先生，1960年 10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张先生曾任中国

农业银行杭州分行信用卡部副主任，资金组织处、储蓄处副处长，市场开发部副

总经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资金财务处处长、深圳办事处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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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副总经理、纪委书记，深圳长城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党委书记、总经理、浙江省分公司（原杭州办事

处）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长城国富置

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张范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清华先生，1965年 9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宋先生曾先后在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美国罗德岛大学、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访学，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现兼任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独立董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宋清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三联先生，1964年 11月生，硕士研究生。陈先生曾任浙江省司法厅律师

管理处干部、《律师与法制》杂志社副主编、浙江省律师协会秘书长。现任浙江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省政府参事、特约研

究员，省政协委员、智库专家，省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专家委员等。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期，陈三联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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